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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處理涉嫌違反學術倫理案件流程圖 
 
 
 

 
 

1. 依職權發現者，主動處理。 
2. 檢舉人以真實姓名及地址，向研究

發展處提出附具事證之檢舉書。 

3. 匿名檢舉者，須有具體對象及充分
事證，始得準用前項前段之規定辦
理。 

4. 相關機構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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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果通知相關單位、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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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檢舉人為專兼任師資(含教師、專案教學人

員、研究人員及合聘臨床教師)時，審查結果
應送本校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2. 被檢舉人為職工時，審查結果應送本校職工
考績審議委員會。 

3. 被檢舉人為學生時，審查結果應送本校學位
授予涉及抄襲舞弊審議委員會或學生獎懲委
員會。 

4. 被檢舉人為計畫助理、畢業學生或因其身
份，審查結果無法續送上述委員會者，審查
結果應送用人單位及本校相關單位。 

是 

受理檢舉書 

1. 書面答辯 
2. 審查結果 

1. 學術副校長、研發長及教務長為當
然委員。 

2. 案件成立後，報請校長遴選四位委
員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審查。 

3. 必要時得邀請其他專家學者、相關
人員等，提供外部審查意見或列席
說明。 

4. 經受理成案後，應通知被檢舉人於
20日內提出書面答辯。 

5. 被檢舉人逾期未將書面答辯等相
關資料送交，視同主動放棄此項權
利。 

6. 審查小組決議續送外部審查時，被
檢舉人得敘明理由提三人以內之
迴避名單；外部審查意見續送審查
小組討論。 

7. 審查小組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但決議對違反
學術倫理人員作成停聘、解聘、不
續聘或退學以上之處置建議者，應
有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以上同意行
之。 

8. 審查結果須詳列事證、審查方式、
違反學術倫理類型、具體處分建議
等。 

9. 案件審查應於收件之次日起三個
月內完成，必要時得予延長。 

審查結果通知
檢舉人 

檢舉書 


	輔仁大學處理涉嫌違反學術倫理案件流程圖

